
屏東縣來義鄉重陽敬老慰問金發放自治條例 

第 4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每年度敬老慰問金發放金

額，說明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未滿

八十歲者，每人發給新

臺幣一千元。 

二、年滿八十歲以上未滿九 

十歲者，每人發給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 

三、年滿九十歲以上未滿九     

十五歲者，每人發給新

臺幣二千元。 

四、年滿九十五歲以上未滿

一百歲者，每人發給新臺

幣五千元。 

五、年滿一百歲以上者，每人   

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第四條 

每年度敬老慰問金發放金

額，說明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未滿 

八十歲者，每人發給新

臺幣伍佰元整。 

二、年滿八十歲以上未滿九 

十歲者，每人發給新臺

幣壹仟元整。 

三、年滿九十歲以上未滿九 

十五歲者，每人發給新

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四、年滿九十五歲以上者，每 

人發給新台幣伍仟元整。 

本條文修正各年齡

階層發放金額增加

500元，95歲以上未

滿百歲發放金額

5000元，並酌作文字

修正。 

 

 

 

 

 

 

 

 

 

 

 

 

 

新增第五款滿百歲

以上者發放1萬元。 

 


